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學特優教師遴選
                                               99.4.15系務會議通過
一、根據成功大學兼理學院教學特優教獎勵與遴選要點，為鼓勵本系教師專心致力於教學，以提高教學效果，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現任本系專任教師及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及專案教師)，在本系任教滿三年以上，熱心教學堪為表率者，並無理學院遴選要點第八條所訂不再推薦之情況者，均得為候選人。
三、針對候選人近三年之教學表現，經系務會議決議，向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推薦，人數以本系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十以內為限。

四、本系教學特優教師之遴選每學年辦理一次。在4月30日前確定推薦人選後，連同推薦書相關資料送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辦理。

五、(A)第一階段學生問卷調查與投票工作，於每年三月底前由物理系負責辦理。每人可投之總票數按年級有以下規定：

(1) 物理一同學，最多可投1票。

(2) 物理二同學，最多可投2票。

(3) 物理三同學，最多可投3票。

(4) 物理四同學，最多可投4票。

(5) 碩士一同學，最多可投1票。
註：同一位老師可以被重複票選。

    依照上述(1)~(5)，確定每位教師的初步票數。
(B) 取第一階段得票最高前五名之平均票數，按近三年教學意見調查表之每門授課的平均分數加給每位教師不超過1/4之平均票數，例如：某老師教學調查意見平均分為4分，則所加之票數為4/5*平均票數*1/4。

    (C)凡指導之學生(大專生及研究生)曾在近三年得過國內或國際性獎項，可加給其指導教師1/4之平均票數，每位教師最多加一次為限。

    上述三者(A+B+C)票數之和為每位教師的最終票數。
六. 普物教學反應調查在三年內有兩次超過 4.5 者得列入優良教師候選人。
七、由系務會議從最終的票數前五名及符合第六項者中投票選出本系之優良教師侯選人送理學院參加最後之特優教師及優良教師之遴選。優良教師候選人數以本系教師人數百分之十以內為限。
八、獲本系推薦並最終獲得本校「教學傑出」獎者，自獲獎當學年起三年內不再為本系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獲本校「教學優良」獎隔年不再為本系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取得教授資格後二次獲頒本校「教學傑出」獎者，視為終身教學傑出，嗣後不再推薦為本系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